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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需求
1、基本要求
（1）服务：吉安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危险废物污泥处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装车、卸车、运输、存储、处置服务等合同中规定响应人应承担的一切义务。
（2）技术文件：指响应人按照规定的义务应当提供的处置标准、技术参数等相关所有的数据、图纸、各种正式的文字资料（营业执照、环评、环评批复及环保验收等）、电子文件及其载体以及生产过程的照片和录像等。
（3）技术规范：指按文件规定的技术规范，以及执行过程中经过双方确认的技术文件、第三方检测结果、资料等。
2、技术规范
（1）本项目服务技术规范应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最新有效版本，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GB 18597-2023、GB 18484-2020、GB 18598-2019 等相关标准规范。
（2）服务所产生的废气、废水、残余物的排放与处置完全满足技术规范的要求，并应按照采购人或相关规定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及残余物的处置合同以证明各类废气物达标排放以及焚烧残余物最终去向符合国家环保的相关规定。
3、服务要求
（1）污泥处置方式：无危害处置。
（2）装运
①响应人自行提供相应证件齐全有效、符合运输条件的运输车辆装运污泥，响应人车辆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后，由响应人负责将采购人暂存间的污泥进行装车，然后将污泥运输到响应人处置点进行污泥的卸车及处置，按照一般固废储存要求做好“三防”，避免造成二次污染，成交后，响应人拟投入运输车辆的车辆道路运输证、行驶证、交强险保单等复印件必须提供给采购人备案。若因响应人运输不当被环保、交通等相关部门处罚，由响应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和罚款。
② 响应人应具备每批次接收采购人不低于20吨污泥的能力，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方公章，格式自拟。响应人接收到污泥后应该对污泥进行工艺处理，必须使污泥处置后达到国家相关的环保标准。
③响应人车辆应安装GPS定位及防泄漏措施，必须固定车辆明确处置点位及运输路线，实时记录和传输车辆所在位置、行驶路线等，车辆司机必须是具备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格的专业人士。成交后，响应人拟投入运输司机的从业资格证、驾驶证等复印件必须提供给采购人备案。
④响应人车辆到达处置点卸料时，及时用水印相机进行拍照留底，以备环保部门检查。成交人对于污泥的处理应该满足污泥处理设备达标化、污泥处置资源化、排放清洁化、污泥运输规范化。
⑤提供污泥装车及过磅称重服务
（3）质量及进度要求
①响应人未按照采购人要求及时处置污泥，采购人有权不支付当月污泥处置费用，且响应人承担项目总价20%的违约金。
②响应人应做好合同范围内的管理工作，保证按照采购文件和合同中的标准开展工作。
③响应人应及时响应采购人需求，服从采购人人员与服务相关的管理和安排，接受采购人人员的监督和检查，以保障采购人业务的正常进行。
④响应人应教育、督促响应人委派的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他人提供或泄露采购人的商业秘密，保证采购人业务利益不受损失，对采购人各类业务数据等应按照采购人相关文件及服务要求执行保密义务。
⑤响应人应遵守采购人安全管理制度，在投标文件中制定安全、环保措施，在合同履约期间必要时现场应派专人监护，对装卸料及车辆行驶过程的安全负全部责任。对采购人提出的意见必须及时整改，发生人身事故和不安全情况，必须立即报告采购人，同时按规定上报。
⑥响应人应文明作业，对作业范围的环境卫生安排专人及时清扫干净，在运输过程中不得抛、洒、滴、漏，不得造成二次污染。响应人应在采购人指定的工作范围内工作，不得随意进入其他生产场所，不得擅自触及运行及备用中的设备，如擅自进入其他区域或擅自使用采购人的设备以及违反采购人规定，所造成的后果由响应人负全部责任。
（4）质量保证
①响应人应保证所提供服务完全符合国家、行业或地方相关标准规定的技术规范要求。
②响应人拟派本项目污泥处置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证书，具备相应的处置能力。成交后，响应人拟投入处置人员的专业证书复印件必须提供给采购人备案。
③成交后，污泥若为焚烧处理的应提供污泥焚烧残留物的最终处置合同给予采购人备案。
④响应人资质证件齐全，有义务指导采购人完成相关备案工作等。
⑤响应人应配合采购人按照规定做好每车污泥的联单签收工作。
⑥响应人污泥到场后必须按照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进行运输、储存、处置等工作，能满足环保的各项要求。现场不具备储存条件的应及时与采购人沟通协调，不得随意储存。响应人厂内储存需按要求做好“三防 ”工作，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注：以上技术条款为最低指标，供应商必须全部响应(满足或优于技术要求)。

（二）商务条款
1、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服务年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3、服务方式：响应人车辆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后，响应人将采购人污泥暂存间的污泥予以装车并负责运输、存储及处置等。
4、服务范围：本项目吉安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含即将建成的二期）污泥总量6000吨，具体以现场实际为准。
5、报价方式：每吨处置单价费用不得高于1390元，所报费用应包含装车、运输、卸车、存储、处置、税费、人工和验收等完成本项目服务内容的一切费用。
6、处置时间：计划处置日期为签订合同后30个日历天内；本项目所有污泥分批运输处置，响应人在接到处置通知后15日历天内完成每批次污泥运输处置。
7、验收：
（1）服务要求完工后，采购人将依据谈判文件要求及成交人响应文件响应内容对服务进行验收，凡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不予验收，所造成的任何损失由成交人自行承担。成交人必须按要求重新提供相关服务，直至验收合格为止。
（2）履约验收时间：成交人按照谈判文件规定的采购项目需求完成交付后向采购人提出项目验收申请，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项目验收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对采购项目进行实质性验收。
（3）响应人负责污泥装车、运输、处置等一切相关事宜，同时做好污泥跟踪和记录工作及处置后的证明材料（含处置过程的影像资料），并报告给采购人予以备案。以上整个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由响应人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8、付款方式：结算时以成交单价乘以实际处理数量，按季度结算（若为联合体成交，款项支付至联合体牵头方）。污泥处置服务金额=成交单价×污泥重量（吨）。并且成交人须向采购人提供下列全部单据：
①过磅单；
②污泥最终去向证明材料；
③成交人向采购人开具该批次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④污泥转运三联单；
⑤运输车辆卸污泥照片。
9、成交人在污泥处置处理过程中所知悉的技术秘密以及商业秘密有义务进行保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如有违反，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其他未尽事宜，请与采购人联系。
注：以上商务条款为最低指标，供应商必须全部响应（满足或优于商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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